关于对2015年下半年发表的论文/论著

进行审核的通知
各位老师、各学院科研院长及科研秘书：

科技处决定对2015年下半年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学术著作进行审核，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此次审核是针对2015年已发表的、上半年未审核的论文（指已见刊的，网上发表不算）、学术著作进行审核，会议论文以及外文期刊论文有可能被EI或SCI等收录的，学校会统一去检索并公布，若有遗漏可自行补交检索证明。
2、 请各位老师将论文/论著信息录入科研管理系统，并将论文/论著原件及复印件（含期刊封面、目录页及论文首页）交所属学院科研秘书审核；

3、 各位老师在进行论文信息录入的时候，应将论文的完整信息准确录入，有英文标题的应完整录入英文标题，没有英文标题的则复制中文标题录入英文标题栏（没有中文标题的可复制英文标题至中文标题栏），并请务必保证标准国际刊号（ISSN号）准确无误,非第一单位的不提交,不审核;
4、 在进行论文作者信息录入时，请录入所有的作者信息，并在论文复印件上标明作者的身份信息（教师、外校人员或学生）；
5、 请各学院科研秘书严格审核论文/论著信息，包括：原件与复印件的一致性、论文/论著信息的完整性（含论文题目是否完整）、作者信息（作者人数是否录全、是否正确）、期刊级别等。审核完成后，请生成报表，并在论文/论著复印件上标注编号，此标号与报表上的编号应保持一致，报表上需加盖学院公章。学院完成一定数量的审核后可随时将审核完成的报表及论文复印件提交科技处审核，不限提交次数，但各学院最晚提交时间为11月30日，
过期之后不再接收学院提交的审核材料。

谢谢各位老师、各学院科研院长及秘书对我处工作的支持！
联系人：戴玉华
联系方式：8386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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